福建省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转发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报送福建省中小学
校舍安全工程建设用地优惠政策的通知
闽校安办函〔2009〕69号

各设区市校安办：
现将《福建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报送福建省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建设用地优惠政策的函》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并督促当地国土管理部门贯彻落实。进一步实施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

               福建省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八日
主题词：教育  转发  校舍  政策  通知
抄送：全国校安办，省政府办公厅。
福建省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9年12月8日印发

附件：

福 建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福建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报送福建省中小学校舍
安全工程建设用地优惠政策的函

闽国土资函〔2009〕492号

省校安办：

为进一步落实《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有关优惠政策的通知》（闽政办〔2009〕161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研究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建设的会议纪要》〔2009〕148号）的精神，经研究，现将有关校安工程建设用地的优惠政策明确如下：

一、确保校安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各地在制定城乡建设发展规划和安排用地时，要实事求是、科学合理、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确保校安工程项目建设用地。

二、简化校安工程项目用地办理手续。加强校安工程项目用地的先期指导，主动提供规划选址、审批程序、供地方式、税费政策等用地咨询服务，积极参与项目前期工作，及时出具用地预审意见。做好校安工程项目用地报批工作，尽快制定征地方案，履行有关征地程序，组织用地报批材料。简化用地审批手续，宿短审查时限，实行特事特办，加快校安工程项目用地的审批进度。

三、补办未批先建的校舍项目用地。对历史上未批先建的校舍项目用地，在符合城市规划、村镇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情况下，根据省政府《关于进一步鼓励和扩大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试行）》（闽政〔2009〕14号）的规定，经依法处理，按规定给予补办土地有关审批和权属登记手续。

四、减免校安工程的政策性用地收费。凡涉及校安工程项目范围内的建设用地，在实施校安工程建设过程中，免收耕地开垦费、征地管理费等费用；涉及土地使用权交换或赠与，在办理土地使用证时，按省物价局闽价〔2009〕房451号文的规定收费标准减半收取；涉及地籍档案资料信息咨询服务的收费，均予以免收。在申报用地手续时，应附县级以上校安办出具的证明文件。

上述意见请省校安办审核后建议转发执行。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